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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093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以下

简称“本项目”）。 

 投资金额和比例：项目测算由原投资额约人民币 160,000 万元（以下所

称“元”，除非特别说明，均指人民币元）增至约 242,623 万元，实际最终投资额

以福州市财政评审中心认定的投资额为准，首创生态环境（福州）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由 36,000 万元增加至 57,093 万元，其中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向首创生态环境（福州）有限公司增资 18,979.2 万元，各股东方持股

比例保持不变。 

 特别风险提示：融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调整基本概述 

（一）2017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福建省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福建省福州市仓山龙津阳

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项目建设投资额约 16 亿元；同意公司与

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创生态环境（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

首创”）合资设立“福州首创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

为准），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公司出资 18,360.00 万元，持有 51%股份，福建

首创出资 14,032.80 万元，持有 38.98%股份；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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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最终确认的相关法律文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保证施工效果，更好推进本项目，根据福州市人民政

府《市十五届政府 2018 年第 9次常务会议纪要》（【2018】10号）（以下简称“10

号文”），对本项目的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 

（二）本次对外投资调整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 

（三）本次对外投资调整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调整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对外投资项目进展 

项目公司设立情况：项目公司已成立，具体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首创生态环境（福州）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7 年 8 月 31 日 

3、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4、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 

5、经营范围：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治理及运营维护范围内的环境工程、

环保工程、环保技术、生物技术、通讯工程、网络工程、电子信息技术、机电控

制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推广应用；福州市仓山龙

津阳岐水系治理及运营维护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景观设计、园林绿化设计的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治理及运营维护范围内的水处理环保

设施的运营管理；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治理及运营维护范围内的建筑工程、

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设备集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信息：公司持股 51%、福建首创持股 38.98%、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 0.01%、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持股 0.01%、福建市水务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持股 10%。 

截至目前，本项目截污管线、截流井、一体化泵井、调蓄池土建结构及设备

安装、串珠公园建设有序进行中；各款项按合同计划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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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外投资调整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补充协议》核心条款 

协议 1：由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甲方）和首创生态环境（福州）有限公

司（乙方）签署《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合同》补充协

议（二） 

1、项目新增的范围及内容： 

（1）支流：28 条；（2）水闸：10 处；（3）配套市政设施工程：首山路顶

管 1600 米，盖山路、南台大道污水压力管 1600 米；（4）新增闸外清理、完工

后排口处理，调蓄池及纳管处理工程等。 

2、增项增量的投资额估算 

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增项增量部分投资额估算为：81,312 万元（不

含串珠公园），以上数值为估算值，实际最终投资额将由市财政评审中心审核确

定。 

3、验收、运营 

验收：新增支流水系治理按《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中约定的合格标准进行验收；24 条非规划支

流工程范围内不黑不臭无垃圾，雨后 7 天恢复水质至不黑不臭无垃圾标准。 

4、 绩效考核 

增量部分按照原合同绩效考核方案执行，如因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标准

变化，或因经批准的工艺流程及运营等需要，甲方有权对绩效考核办法进行调

整。       

5、运营维护服务费 

增项增量部分的运营维护费，参照原合同运营维护费占原合同一类费用的

比例作为上限控制，按实结算，依据结算审定报告结果最终核定。 

协议 2：由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甲方）和首创生态环境（福州）有限公

司（乙方）签署《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合同》补充协

议（三） 

1、串珠公园建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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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头河串珠公园、阳岐河串珠公园纳入仓山龙津阳岐水系治理 PPP 治理项

目系统。 

2、串珠公园的投资额估算： 

仓山龙津阳岐水系内河沿岸新建 2 处串珠公园，面积共计 5038 ㎡，新增投

资额为 3,023,000 元，以上数值均为估算值，该新增投资额作为串珠公园投资额

上限控制数，最终投资额将由市财政评审中心审核确定。 

3、验收与运营 

内河沿岸串珠公园验收时间节点与原合同约定相同，验收应遵循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规范、福建省及福州市的相关地方法规和规范。

本项目经竣工验收合格后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确认本

项目建设完成可进入运营期，甲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次日为正式运营日。 

4、绩效考核 

沿河岸串珠公园绩效考核按照本项目附件《福州市内河沿岸串珠公园养护

管理考核办法》执行，福州市园林局有权对本绩效考核办法进行调整。 

（二）投资预算调整方案及资金筹措 

根据变更后内容测算，总投资额由约 160,000 万元增加至约 242,623 万元，

实际最终投资额以福州市财政评审中心认定的投资额为准。 

各股东持股比例按照原有实施方案不变。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36,000 万元增加至 57,093万元。公司向首创生态环境（福州）有限公司增资人

民币 18,979.2 万元，其中：公司向首创生态环境（福州）有限公司按直接增资

人民币 10,757 万元，向首创生态环境（福建）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8,222.2 万

元，用于首创生态环境（福建）有限公司向首创生态环境（福州）有限公司增资。

其他资金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实现。 

 

四、对外投资调整的主要原因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保证项目实施效果，更好推进本项目，根据福州市人

民政府 10 号文内容，对本项目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由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负责与相关方签订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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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调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调整后，经财务测算分析，项目收益率有所提高，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同时，本项目的后续建设及运营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福州生态环境市

场的业务规模及影响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 

 

六、项目风险分析 

融资风险：经与相关贷款银行初步沟通，目前资金面趋紧，银行内部审批趋

严，存在无法及时完成本项目银行融资的风险。 

解决方案：积极协调各有关部门，及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等银行所需审批文

件，加强与相关贷款银行沟通，争取及时获得银行融资资金。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27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